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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審議事項處理原則

一、審議通過案件涉及重新公開展覽之後續作業

1.公開展覽期間倘無公民或團體提出意見 或意見與計畫案
無直接關係者 授權由市府逕予核定 免再提會審議

2.陳情意見與計畫案已受理之陳情意見相同者 提會報告處
理情形

3.非屬上述二項情事者 提會審議

壹、緣起

一、依行政院訂頒「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十三條規定
都委會為審議都市計畫案 得視實際需要就計畫之種類及性質
議定相關審議事項及處理原則

二、為加速審議作業 縮減行政成本及簡政便民 本會依近年來受理
擬定或變更都市計畫案件之審議情形與決議 彙整日後受理案件
處理原則



貳、審議事項處理原則

二、都市計畫變更涉及回饋部分

回饋計畫以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及可建築土地為原則
但捐贈之可建築土地 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後 得改以
捐獻代金方式折算繳納

三、土地權利關係人依都市計畫法第24條自行擬定
或變更細部計畫涉及新增容積獎勵項目之案件

容積獎勵應依法規 通案都市計畫規定辦理 故不予受理

四、配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案件
審議通過後之公告作業

分區及用地調整涉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如採權利變換方
式 應俟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審議確定後再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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